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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实施方案
内控制度评估
确定审计方法
确定审计范围
主要职责
机构设置
业务状况
资产状况等
管理体制
张贴审计公示
鉴定审计承诺书
听取情况介绍
介绍审计事项及要求
放弃听证或超期未提出
举行听证会
拟作出较大数额罚款符合听证条件的，告知被审计单位和有关责任人，在收到审计听证告知书后三日内提出听证
听证主持人依据听证情况向审计机关提出意见或建议
以审计机关名义征求意见
被审计单位十个工作日内反馈意见，否则视为无意见
征求被审计单位意见
审计组长负责制制
审计组长审核审计工作底稿
审计组长检查审计人员工作质量
向分管局长、局长汇报审计进度及问题线索疑点，难点等
编制审计底稿
获取审计依据
办公室审核
法制办审核
代拟审计通知书
准备与审计有关的各类表格文档
收集与审计事项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业务科室复核
搜集审计依据编制审计底稿
编制实施方案
审前调查
召开进点会
编发审计
通知书
下达年度审计项目计划
编制审计计划
分析研究讨论
确立审计项目
初选审计项目
成立审计组


终结阶段
实施阶段
计划阶段
审计整改
审计质量检查


整理分析审计工作底稿


审计组起草审计报告
审计组讨论确有关事项
日常检查
审理


落实审计决定审计报告
草拟审计报告


审计整改清单
集中抽查
项目评比

审计组督促

审计整改台账

审计计划
报批
审计决定自送达之日起生效。被审计单位不服审计决定的，可以自审计决定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政府或呼伦贝尔市审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6个月内向扎兰屯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对发现的应由其他部门纠正处理、处罚或者追究有关责任人员行政责任、刑事责任问题的，移送有关部门处理
办公室审核
分管领导审核
法制办审核
主要领导签批
出具审计报告下达审计决定
符合听证条件
修改审计报告、审计决定等审计文书及资料等
意见书
财务主管人员
法定代表人人
报告政府批准
报告上级审计机关备案
电话或实地督促
分管局长审签
局长审签
进点前三个工作日前送达
遇特殊事项直接审计
移送事项办理情况
核实审计报告、决定整改情况
查看审计整改清单
将审计整改台账与被审计单位账册核对
核实审计建议采纳情况及依据
移交档案部门编号
审计案卷归档
审计组长确定立卷责任人
后续情况检查对未能整改落实的列入以后审计重点内容
整改落实情况通报
督查情况
法制部门督查
向人大报告整改落实情况
重点检查
现场审理
深入被审计单位复查审计项目
复核意见书
审计业务部门复核
业务部门出具复核意见书，并修改审计报告决定及其它资料
业务负责人复核
法制审理办公室出具审理意见
业务部门根据审理意见修改审计文书及其它材料
法制复核审理
审理委员会审定
项目审理
审计复核
不符合听征条件的
审计组核实被审计单位意见，并作书面说明
需要处理处罚的问题审计组草拟审计决定书、审计报告代拟稿
对审计组起草报告进行修改
审理委员会讨论审计报告
审计业务会议纪要
主要负责人授权审定
分管局长签批
重要事项局长审批
人员分工
法制办备案
确定审计重点内容
审计组长审定
确定审计目标
细化审计事项提出措施及工作要求

